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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5）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為確保遵守上市規則及公司條例的修訂，並令組織章程細則切合目前情況
及符合香港現行慣例，董事會建議對組織章程細則作出若干修訂。對組織章
程細則作出的建議修訂須待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形式
批准。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對組織章程細則作出的建議修訂詳情連同召開股
東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51條而
刊發。

為確保遵守上市規則的修訂，特別是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的企業管治常規
守則的有關條文以及香港法例第三十二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的修訂，並令
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組織章程細則」）切合目前
情況及符合香港現行慣例，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建議對組織章程細則作出
若干修訂。對組織章程細則作出的建議修訂須待本公司股東（「股東」）於董事會
釐定的日期舉行的應屆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以特別決議案形式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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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章程細則的主要建議修訂包括下列各項：

1. 修訂召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或股東特別大會所需的通告期限，以致符
合上市規則所規定的最少通告期限；

2. 訂明董事會主席須主持各股東大會。倘並無有關主席或於任何股東大會
上其於十五分鐘內未能出席，則出席之董事須推選一名董事作為股東大
會主席；

3. 訂明代表委任文據須於股東大會最少四十八小時前送達；

4. 訂明董事須定期每年最少舉行四次會議，約每季舉行一次；及

5. 董事可就定期會議發出最少十四日通告或就其他會議發出合理通告後，
召開董事會會議。董事會之會議紀錄初稿及最終定稿將於舉行會議後合
理時間內發送予全體董事，以供批閱。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有關對組織章程細則作出的建議修訂詳情連同召開股東
週年大會通告的通函，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股東。

承董事會命
陳明堅
公司秘書

香港，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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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衛民先生


